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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天物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持股 5%以上股东短线交易公司股票的公告 

 

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新疆天物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持股 5%

以上股东新疆塔林投资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塔林集团”）

存在短线交易公司股票的情况，现就相关事项披露如下：  

一、短线交易基本情况  

塔林集团于 2023 年 7 月 18 日至 2024 年 1 月 5 日期间买卖公司

股票情况如下： 

日  期 交易方式 交易方向 
交易股数 

（股） 

交易均价

（元/股） 

交易金额

（元） 

2023年 7月 18日 集合竞价 证券买入 200 2.20 440.00 

2023年 8月 30日 集合竞价 证券买入 3,108,739 2.20 6,839,225.80 

2023年 10月 12 日 集合竞价 证券卖出 5,924 2.25 13,329.00 

2023年 11月 17 日 集合竞价 证券卖出 1,099,700 2.21 2,430,337.00 

2023年 11月 23 日 集合竞价 证券卖出 1,003,315 2.21 2,217,326.15 

2023年 12月 15 日 大宗交易 证券卖出 452,700 2.21 1,000,467.00 

2024年 1月 4日 大宗交易 证券卖出 547,168 2.21 1,209,241.28 

2024年 1月 5日 集合竞价 证券卖出 132 2.00 264.00 

二、对挂牌公司的影响  

1、公司经与塔林集团确认，塔林集团买入与卖出公司股票不存

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谋求利益的目的，亦不存在利用短线交易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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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利益的目的。  

2、根据《证券法》第四十四条规定：“上市公司、股票在国务

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交易的公司持有百分之五以上股

份的股东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，将其持有的该公司的股票或

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，或者在卖出后六

个月内又买入，由此所得收益归该公司所有，公司董事会应当收回其

所得收益。”塔林集团通过上述交易产生的收益为 8,184.69 元，不

存在利用短线交易谋求利益。截止公告日，塔林集团已主动将上述短

线交易所得收益上缴公司。 

3、上述股东对本次短线交易给公司和投资者带来的不良影响深

表歉意，并表示今后将加强相关业务学习，避免短线交易情况再次发

生。公司董事会已向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股份 

5%以上的股东重申相关法律法规，并督促相关人员严格规范买卖公司

股票的行为，避免此类情况再次发生。公司对上述短线交易给市场带

来的不良影响，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。  

  

  

  

新疆天物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 

2024年 1 月 23日 


